
彰化縣永靖鄉福德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四次課發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0 年 6 月 16 日（星期 三 ） 下 午 1 時 30 分～ 3 時 00 分 

二、地點：福德國小 

三、主席：周憲徵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蕭慎 

四、出席簽到：如簽到冊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今日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，主要檢討本學年課程計畫實施之優劣及針對本  

    校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來進行審議，並對於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之學習節 

    數訂定進行討論決議。請大家盡量提出寶貴的意見，以達集思廣益之效。 

六、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教務組參與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說明會，所屬國民中小學學

習節數之訂定，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。國民中小學學習節數分配及總

節數，應符課程綱要規範。110 學年度學習節數請依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

課程綱要總綱」辦理。為因應上述考核項目，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於每年

6 月下旬召開完畢，並將會議紀錄上傳至課程計畫審查系統。另以雲端系統

概念建置審查系統，依檢核指標逐項設定 SOP 作業流程，以竟事功。 

 

七、討論事項： 
（一）本學期各領域成績評量檢討與回饋。 

教師採多元方式實施，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。每位教師均表示，

在參加社群的研討精進後，對改善教學之心智模式，融入多元智慧於

教學中，教學更具活力、生機與高附加價值。 

（二）本學期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召開情形討論。 

各領域課程發展小組成員，根據本學期課程實施之經驗，針對本學期

的課程計畫，一致認為成效良好。 

（三）本學年度課程計畫評鑑之檢討。 

本學期課程之實施，涵蓋內容與範圍之適切性、主題統整之適切性、

教材或教科書的「選」與「編」之適切性、教學評量方法之適切性、

學校活動配合課程統整之適切性、領域內縱向連貫的適切性、各大議

題融入課程之適切性等，一切成效良好。 

（四）110 學年度學習總節數及「領域學習節數」與「彈性學習節數」之分

配。 

     說明：關於本校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之學習節數分配及總節數之訂 

           定，參考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及「九年一 

           貫課程綱要規範」辦理。 

     決議：審視本校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學習節數表訂定決議依此推行本 

           校教學課程──通過:14 票，反對 0 票。 

（五）110 學年度教科書版本之審核。 

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(通過:14 票，反對 0 票。) 
（六）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之審核。 

說明：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範，訂定本校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，

且須包含下列審查指標：  

1.學校課程總體架構: 

  包含學校現況及背景分析、課程願景與目標、課程架構(法 

  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及畢業考後課程活動之規畫安排)、 

  課程實施與評鑑 

2.領域/科目課程計畫 

3.彈性學習課程(校訂課程) 

4.其它 

  決議：審視本校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，通過本校下學年度課程計  

        畫，決議依此推行本校教學課程──照案通過。 

    (七) 審議本校 110 學年度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彙整表(詳如附件)，請

討論。 

        說明：依據(一)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。（二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大綱。 

        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     

        (八) 「110 學年度不分類巡迴輔導班課程與教學調整計畫」草案，詳 

            見附件。 

            決議：審視本校「110 學年度不分類巡迴輔導班課程與教學調整計  

            畫」草案，決議依此推行本校「110 學年度不分類巡迴輔導班課程 

            與教學調整計畫」- 照案通過。         

        (九) 「110 學年度不分類巡迴輔導班課程計畫」之審核，詳見附件。 

        說明：依據(一)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。（二）      

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大綱，審查本校特教教育課程計畫，

請討論。 

        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(十)依據行政公告 11004898 號，有關規劃於 110 年 5 月 19 日至 7 月 2 

            日辦理公開授課之教師，因配合相關防疫措施未能完成者，請各 

            位同意結案。 

            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   (十一)110 學年度本國語文作文篇數之規劃核。 

        決議：經過討論，決議中高年級一學期作文篇數為 4 至 6 篇，其中至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080031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080031


              少四篇為命題作文，其餘寫作方式不拘(日記、心得寫作、週 

              記…)，並於期末提交教務處檢閱。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      

九、散會：  

 


